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玉溪市第二十七批）

序
号

受理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
区域

问题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
属实

办结目标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办结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1 X3YN2024
06050066

前期曾投诉玉溪市新平县水塘镇水塘社区鱼塘被水塘镇用垃圾填埋并毁林的
问题，涉事地块依然无法耕种，还存在大量垃圾未被清除。

玉溪
市

土壤
1.该地块涉事地块依然无法耕种、还存在大量垃圾未被清除的情况不属实 。原有垃圾灰渣已
按要求清理。
2.该地块耕地质量比整治前提高 0.3级。

部分
属实

进行复垦耕地质量等别评定 ，开展验收；督促土地使
用者严格依法依规使用、管理该地块。

已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复垦耕地质量等别评定 ，根据出具的《复垦耕地质量等别评定报告》，耕地质量
比整治前提高0.3级。

阶段性办结 无

2 X3YN20240
6050057

玉溪市易门县大椿树工业园区易顺陶粒制品有限公司未按环评要求配置布袋
除尘器、脱硫塔、脱硫污泥池，采取停产方式躲避检查，生产时燃烧重油严
重污染环境。该企业还违法取土破坏生态。

玉溪
市

大气

1.该企业建成的2条生产线均按照环评及批复要求配套污染治理设施 。2024年4月21日，因市
场原因企业自行停产，停产期间均提交停产报告。
2.经查阅2024年3自行监测报告，无组织废气和有组织废气污染物均达标 。但使用重油助燃
存在一定异味。
3.该企业生产陶粒制品用土以购买方式获得 ，未发现有采挖陶粒生产用土情况。调查发现有
关个人涉嫌私自售卖红土、未经批准临时占用林地的行为。

部分
属实

督促企业进一步依法依规生产经营 ，严格落实环保措
施，确保达标排放。

1.要求企业复产后再次开展监测，确保达标排放。
2.督促企业严格把控重油购进关口，全覆盖重油仓储间、密闭拌料间，定期排查管网密闭情况，最大限度
减少异味产生和外溢。
3.已对涉嫌私自售卖红土、未经批准临时占用林地的行为进行立案调查 。

阶段性办结 无

3 D3YN20240
6050051

玉溪市江川区前卫镇业家山村七星山庄违规占用约 10亩集体林地建设农家
乐，破坏生态。

玉溪
市

生态
1.该山庄建盖地类是集体建设用地。
2.七星山庄已取得用地批复，并办理了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已建盖596平方米厨房和综合
用房。因施工管理不到位，导致审批范围外约650平方米植被受损。

部分
属实

督促当事人严格按规划审批范围使用 、建盖，杜绝违
规占地建盖，对审批外用地及时恢复。

1.目前超出范围的土地现状为平整的场地 ，地上无建构（筑）物。
2.已督促当事人退回原审批范围内建设 ，补种树木，恢复原地类。

已办结 无

4 X3YN20240
6050035

玉溪市新平县桂山街道凤凰社区新平县人民医院西面附近居民家中卫生间污
水乱排，臭气熏天，形成露天大粪坑，严重影响附近居民。

玉溪
市

水
经排查，新平县人民医院西面附近居民 7户人家，均建有化粪池，但由于空地上无系统的收
集管网，导致生活污水积存于低洼处，形成小水坑，污水产生异味，对附近居民有一定的
影响。

基本
属实

对投诉地点上积存的污水、垃圾等进行清理；采取工
程措施，将7户人家的生活污水接入市政管网。

1.对整个酒房小组污水排放情况进行全面排查 ，摸清底数。
2.已基本完成投诉地点的清理，并洒石灰进行消毒、除臭。
3.已于6月10日采取工程措施，将7户人家的生活污水接入市政管网，目前施工中。

未办结 无

5 X3YN20240
6050034

玉溪市红塔区北城街道凤翥苑 23号玉溪坤俊化工有限公司回收泔水 、废油、
地沟油（驾驶收购车辆车牌为：云FR850），无环评手续、无污染治理设施
、无标准厂房，工艺及设施简陋，产生的废水废渣去向不明，生产加工现场
脏乱差，散发臭味。

玉溪
市

大气，土壤

1.企业收集、转移废油脂的车辆与举报不相符。
2.企业实际地址为凤翥苑32号，现场未发现废油脂生产加工设施，无需办理环境影响报告审
批手续。
3.企业收集、转移餐厨垃圾废弃动植物油脂的行为涉嫌违法 。

部分
属实

1.依法查处涉嫌违法行为。
2.督促坤俊公司规范经营，须取得特许经营审批手续后
方可从事收集、转移餐厨垃圾废弃动植物油脂的经营
活动。

1.企业负责人表示将停止在红塔区收集 、运输餐厨垃圾废弃动植物油脂的经营活动 。
2.对该公司违法行为依法立案调查处理 。

阶段性办结 无

6 X3YN20240
6050019

玉溪市红塔区高仓龙树三家（五组）2022年初将集体林地、耕地860亩圈围建
台地工程，造成大面积水土流失，产生大量泥浆流入村庄致房屋受损 ；林地
耕地被圈围后几百亩地被撂荒两年 。

玉溪
市

生态
1.项目实际使用面积452.88亩，由坡地改为台地，属于水土保持工程措施。
2.雨季存在泥浆流入附近农户房屋的情况 。
3.项目开始至今并未对林地实施采伐 。

基本
属实

督促企业加强园区雨季防洪排涝工程措施并定期开展
安全巡检，防范发生次生灾害；加快项目建设工作。

1.已加强防洪排涝工程措施，已进行赔偿。
2.企业已按防洪排涝方案完成园区施工作业 。
3.加快推进项目建设，计划于2024年8月内完成农作物栽种和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并实现交付 。

阶段性办结 无

7 D3YN20240
6050025

玉溪市红塔区汇溪路玉龙花园小区约 50米的新能源电动汽车充电站 40个充电
桩夜间充电噪声超标，严重扰民。

玉溪
市

噪音 玉龙花园A-B小区间快速充电桩，存在噪音扰民情况。经监测，噪音超标。 属实

督促玉汇公司采取隔音降噪工程措施 ，在充电桩区域
加装雨棚和隔音板，对距离居民房屋较近的充电桩增
设隔音板或防护罩，确保噪声达标排放，保障周边群
众合法环境权益。

1.已责令玉汇公司限期整改，暂停试运营，完成整改并验收合格后运营。
2.玉汇公司已制定整改工作方案，目前已启动隔音降噪工程的设计工作 。

阶段性办结 无


